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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需要和统一规定施工技术

标准，做到技术先进、工艺科学、保证质量、安全施工、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经济合理，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青海省新建、改（扩）建干线和支线的波纹

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

1.0.3 本规范为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的基本要求，当设计文

件对施工有专门规定或要求时，尚应按设计文件执行。

1.0.4 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现行地方标准《青海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63/T 1110 及《青海省绿色建筑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63/T 176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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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波纹钢综合管廊

在工厂内制造成型波纹钢管（板），采用连接或拼装工艺组成

的能容纳各类工程管线的地下舱室构筑物。

2.0.2 波纹钢板

采用符合规定要求厚度和性能的热轧钢板为板材，按照规定的

尺寸和波形参数轧制及冷弯成型、增加其结构刚度的一种波纹板状

材料。

2.0.3 波纹钢板件

波纹钢板经环向加工制成的具有一定曲面的波纹板件。

2.0.4 波纹钢板件长度

曲面波纹钢板件的弧长。

2.0.5 波纹钢板件宽度

曲面波纹钢板件的投影宽度。

2.0.6 螺旋波纹钢管

钢板或钢带经加工制成的螺旋形波纹圆形管。

2.0.7 环形波纹钢管

钢板或钢带经加工制成的环形波纹圆形管。

2.0.8 整装波纹钢管

将螺旋形或环状形的波纹钢管，按照一定长度分成节段，现场

连接而成整体的波纹钢管。

2.0.9 拼装波纹钢管（拱）

由曲面波纹钢板通过高强度螺栓连接拼装而成的不同截面的

波纹钢管或拱。

2.0.10 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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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钢管（板）的厚度(不含镀锌层等防腐层)。

2.0.11 波距

波纹钢管（板）的相邻两个波峰（或波谷）之间的距离。

2.0.12 波高或波深

波纹钢管（板）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3 管箍或法兰

用于波纹钢管接头连接的部件。

2.0.14 闭口结构

为横截面封闭的结构物，一般为圆形、管拱形（马蹄形）等波

纹钢周向闭合结构。

2.0.15 开口结构

为横截面不封闭的结构物，一般为波纹钢拱式结构，拱脚与基

础或下部(拱座)相连接，如圆弧拱结构等。

2.0.16 起拱线

波纹钢管（拱）横断面上水平方向最外侧点的连线。

2.0.17 管（拱）顶

闭口结构和开口结构横断面上部最高点或附近等一段区域。

2.0.18 直径或跨径

波纹钢管（拱）的水平方向对称轴位于波峰上的最大距离。

2.0.19 结构性回填

对发挥土体—波纹钢相互作用的回填区域进行的土体回填。

2.0.20 压实填料

满足级配和压实度要求的结构性回填材料。

2.0.21 可流动填料

采用级配砂石材料、粉煤灰、水泥和水拌和的、具有与结构性

回填材料相同压实强度，采取与混凝土类似的方法浇筑并机械振捣

压实的受控低强度（不大于 5 MPa）材料。

2.0.22 优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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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相当于或优于结构性回填材料天然地基土。

2.0.23 软弱地基

天然地基土的性能低于结构性回填材料，应进行换填处理。

2.0.24 地基处理

为提高地基强度或承载力，改善其变形性质或渗透性质而采取

的工程措施。

2.0.25 最小填土厚度或范围

确保波纹钢管（拱）的稳定性和发挥土—钢相互作用所需的管

（拱）顶最小填土厚度或范围。

2.0.26 工作井

波纹钢结构综合管廊体以不大于400 m间距，集人员进出口（逃

生口）、吊装口(投料口)、防火分区、机械排风系统、集水井和自

动排水系统、管线进出等功能于一体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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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前应根据进行下列调查：

1 现场地形、地貌、地下构筑物、地下管线（网）、架空线

路、其他设施和障碍物情况；

2 工程用地、临时用地、交通运输、交叉路口、施工便道、弃

渣土场、临建辅助设施及其他环境条件；

3 施工供水、排水（雨水、污水、地下水）、动力、供电、通

信及其他施工条件；

4 工程材料及构件、施工机械、主要设备和特种物资情况。

5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地表水水文资料，在寒冷地区施

工时尚应掌握地表水的冻结资料和土层冰冻资料；

6 与施工有关的其他情况和资料。

3.0.2 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施工应科学组织、合理划分施工段，

宜采用先进设备和工艺进行测量和监测。

3.0.3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市政工程施工组

织设计规范》GB/T 50903 的规定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

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应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执行。施工方案有重大变

更时应重新审批。

3.0.4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应经专家评审通过。

3.0.5 施工前应根据管廊工程测量精度要求等，制定施工测量方

案，确定控制测量等级和测量方法。建立现场平面和高程测量控制

网，对测量控制点做好保护及定期监测工作。

3.0.6 施工放样测量需设置临时控制点时，其精度应符合相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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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要求，并应与相邻控制点闭合。

3.0.7 根据波纹钢综合管廊工程的规模和施工过程有关试验检测

项目等，建立常规试验项目的现场试验室。试验检测人员和试验检

测仪器应满足施工需求，试验检测仪器应通过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的检定合格后使用。非常规试验项目或需外委的试验，应委托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外委试验。

3.0.8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产品）、构配件、混凝土及其原

材料、结构性回填土料等，应在使用前按照设计文件和相关质量验

收标准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3.0.9 材料（产品）、构配件等应根据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

同用途，分别分类标识并妥善安全存放。对需防水防潮、防污染的

材料、构件等，应有其相应的保护措施。

3.0.10 应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各分项工程应按照施工技术标

准进行质量控制，应按施工工序、质量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完成后分

别进行验收；所有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

不合格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0.11 与波纹钢结构衔接的有关防水钢筋混凝土工程（工作井、

接头舱和开口结构基础、拱座、底板等）施工与防水施工、质量检

查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和《地下防水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8 的有关规定。

3.0.12 附属工程和管线工程施工及质量检查验收，按现行国家标

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相关规定执行。

3.0.13 综合管廊工程施工过程中，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执行。

3.0.14 根据施工需要，配备符合施工要求的工作性能、安全性能

和数量等机械设备和生产工（器）具，并在施工前对施工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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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安装调试及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3.0.15 施工机械的使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

技术规程》JGJ 33 的有关规定。

3.0.16 施工临时用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

全技术规范》JGJ 46 的有关规定。

3.0.17 焊、割作业点，氧气瓶、乙炔瓶、易燃易爆物品的距离应

符合其相应的操作规定和防火要求。

3.0.18 对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既有设施、地下管线及建（构）

筑物应进行监测，必要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3.0.19 根据安全施工作业要求，应在施工前配备足够数量并符合

相关要求的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安全网、安全防护栏、其他

临时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标识标牌等和其他安全防护用品。

3.0.20 高寒、高海拔地区施工，应最大限度地不扰动冻土，对冻

土和生态植被进行保护，并采取有效的防冻胀的技术措施。

3.0.21 冬期施工、雨期施工、安全施工和环境保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钢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 5075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和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JGJ 104 的有关规定。

3.0.22 综合管廊工程施工应节约用地、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控

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各种临建辅助

设施、临时用地、临时便道、弃土等进行处理和恢复、工完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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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与基础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 基坑(槽)开挖范围内各种管线应经产权单位同意后方可确

定拆迁、改移等措施。

4.1.2 基坑(槽)施工前应测量和复核地基的平面位置与标高。

4.1.3 基坑(槽)开挖过程中发现地质情况与勘察报告不相符，应

及时向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申报进行补勘。

4.1.4 基坑(槽)开挖施工中，发现文物、古迹、不明物应立即停

止施工，保护好现场，通知建设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处理。

4.1.5 土石方需采用爆破开挖时，爆破作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

门规定，由专业作业单位进行施工。

4.2 基坑(槽)施工

4.2.1 基坑(槽)开挖前，应根据环境保护要求、安全开挖要求、

现场施工条件、开挖范围、工程地质及水文条件、工期计划、资源

配置、后续工序衔接等因素确定开挖施工方案。

4.2.2 基坑(槽)开挖宜采用明挖法，分段、分层、分台阶（级）、

开挖，先行止排水、边开挖边跟进边坡支护，随挖随运的同步流水

化作业方法。

1 有地下水的基坑(槽)开挖，排水与降水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 311 的有关规定。

应根据地质、水文、气象、施工工期时间和现场环境，采取安全有

效的止排水措施，排放水应进行处理并满足排放要求后方可排放。

开挖前应将地下水控制在基底 50 cm 以下，在基坑(槽)回填完成前



9

不得停止止排水。

2 无地下水的基坑（槽）开挖，在开挖过程中应加强地下水

监测，并防止地表水、雨（雪）水及其他外来水源侵入基坑（槽）。

3 地质不良、易滑塌的边坡或开挖深度大于 3 m 的基坑（槽）

及边坡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

GB 51004、《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和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建筑深基坑

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 311 的有关规定；

4 基坑（槽）开挖较浅、地质稳定不易滑塌等无边坡支护的

开挖，开挖边坡坡度应满足地质情况和设计要求，并防止地表水、

雨（雪）水及其他外来水源冲刷破坏边坡。开挖过程中应加强观察，

当边坡疑有滑塌等不稳定迹象时，应及时采取支护措施。

4.2.3 应采取防止雨水等地表积水和排水浸泡及冲刷边坡、流浸

基坑(槽)的措施，确保施工范围内不积水、排水畅通。

4.2.4 基坑(槽)上方开挖线周边不得随意乱堆土石方，对符合本

规范第 8.2 条规定的回填材料要求可利用回填的土石方，需堆置于

基坑(槽)上方两侧时，必须根据堆载量验算边坡稳定性，并采取安

全保护措施和满足本规范第 4.2.6 条有关安全控制范围的规定。

4.2.5 基坑(槽)开挖弃土、利用的暂存土均不得妨碍各类地下管

线等构筑物的正常使用与维护，且避开建筑物、围墙、架空线、道

路等。并严禁占压、损坏、掩埋各种检查井、消火栓等设施。

4.2.6 基坑(槽)安全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槽)开挖前，应在基坑(槽)开挖线以外安全距离牢固

设置临边防护；

2 基坑(槽)土石方开挖分台阶（级）的分层段长度宜控制在

20 m~25 m，人工开挖分层厚（深度）宜为 1.0 m～1.5 m，机械开

挖分层厚（分层深度）不得大于 2.0 m；有分部支护结构时，应在

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进行下一层土石方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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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禁掏洞开挖，分层开挖深度视地址情况不得超过安全高

度。作业中断或作业后，开挖面横断面应做成稳定边坡；

4 基坑(槽)边坡坡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如地质与原设计不符

或地层中夹有易塌方土壤时，应及时申报设计变更后再施工；

5 机械开挖作业时，必须避开地埋建（构）筑物、管线。在

距管道边 1.0 m 范围内、直埋缆线 2.0 m 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开挖，

且宜在其地埋管线的权属单位监护下进行；

6 严禁开挖机械在电力架空线路下作业。需在其一侧作业时，

垂直及水平安全距离应符合表 4.2.6 的规定。

表 4.2.6 施工机械与电力架空线路的最小距离

架空线路电压（kV） ＜1 1～15 20～40 60～110 220

最小距离

（m）

垂直方向 1.5 3.0 4.0 5.0 6.0

水平方向 1.0 1.5 2.0 4.0 6.0

7 基坑（槽）两侧顶面（地面）的安全控制范围，应为基坑

（槽）总深度的 1/2 宽度范围内，在此安全控制范围内严禁堆载、

搭设临建（临时）设施、重载车辆通行等；

8 基坑（槽）开挖与监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

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的有关规定。

4.2.7 基坑（槽）的基底严禁超挖。开挖后应对基底、底宽、高

程、坡度、边坡支护、轴线控制点等进行测量检查。

4.2.8 夜间施工时，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在危险地段应设置明

显标志，并要合理安排开挖顺序，防止错挖或超挖。

4.2.9 基坑(槽)开挖后不得长期暴露、扰动和侵泡，应做好止排

水、保护，并尽快对基坑(槽)开挖分段检查合格后进行地基与基础

的分段跟进施工。

4.3 地基与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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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基坑（槽）开挖至设计标高和底宽后，采用人工清槽。应

对基底中线、标高、宽度、压实系数、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设计

值）等指标进行检测。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根据现场原位测试（静

载荷试验、动力触探、静力触探等）采用适宜的检测方法。

4.3.2 地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湿陷性黄土、盐渍土、软土等不良地质地基外，原（天

然）地基承载力、沉降符合设计施工图要求时，其压实度经压实达

到设计施工图要求，可不经其他地基处理；

2 地基需换填处理时，换填材料应符合设计施工图要求；换

填材料中不应含有淤泥、腐殖土、有机物及杂物；

3 地基换填宽度应包括波纹钢管廊结构和结构性回填范围、

换填厚度和压实度应符合设计施工图要求。

4 软土地基应清除承载能力差或承载能力不均匀的材料，并

换填合适的夯实填料，夯实填料的压实系数应不小于 0.95 ，确保

地基可连续、均匀地支承结构上作用的压力；

5 当波纹钢管的管基从替换夯实填料的岩石地基过渡到可压

缩土壤地基段时，与岩石地基衔接的可压缩土壤地基的长度应不小

于波纹钢管直径的 4 倍、宽度不小于基坑槽底宽、压实系数应不小

于 0.97 ，其余可压缩土壤地基的压实系数应不小于 0.95 ，以确

保岩石地基过渡段波纹钢管的管基均匀的支撑和最小的沉降；

6 对波纹钢管的管基大块岩石或岩架清除，并替换为合适的

夯实填料（级配砂砾混合料、细颗粒级配碎石料等）。替换的夯实

填料厚度不得低于 300 mm；换填宽度不小于波纹钢管直径。换填

夯实填料的压实系数应不小于 0.95 ；

7 对于波纹钢板拱开口结构的岩石地基满足承载力要求时，

可将岩石地基作为拱座基础的支撑；

8 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地基设计宽度应包括管外径、管侧起拱

线处与基坑（槽）壁之间的结构性回填宽度的地基，并列双管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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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时还应包括管与管之间的结构性回填宽度的地基；

9 波纹钢开口结构的地基设计宽度应包括拱脚基础地基、拱

脚基础之间的底板地基、拱侧起拱线处与基坑（槽）壁之间的结构

性回填宽度的地基；

10 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

地区建筑标准》GB 50025 的有关规定；

11 盐渍土地基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盐渍土地区建筑

技术规范》GB 50942 的有关规定；

12 其他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

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2 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的有关规定。

4.3.3 波纹钢管（闭口）结构的管基垫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在天然地基上（包括岩石地基上）和经处理的地基上

直接安装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应安装在合格地基上的级配砂砾

垫层上，也不宜安装在混凝土等（刚性）基础上；

2 垫层材料宜采用级配良好的砂砾石混合料、砂质土、碎石

土等，不得含有尖锐颗粒，最大粒径不大于 50 mm、0.074 mm 以下

粉黏粒含量不应大于 5 %；

3 管基砂砾垫层厚度应能充分填充波谷的波深且不得小于波

深或过大的厚度，75 mm×25 mm 或 76.2 mm×25.4 mm 波形的波纹钢

管基砂砾垫层垫层厚度宜为 60 mm～90 mm、200 mm×55 mm 波形波

纹钢管基砂砾垫层垫层厚度宜为 100 mm～130 mm、400 mm×150 mm

波形的波纹钢管基砂砾垫层厚度宜为 240 mm～270 mm；

4 圆管形截面的管基砂砾垫层宽度，平面地基上安装时不应

小于管径的0.4 倍、开槽法安装时应为槽的弧长；管拱形（马蹄形）

截面的管基砂砾垫层宽度不应小于管底弧长的1.2 倍；

5 管基的级配砂砾垫层表面波高或波深厚度范围内不应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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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管底波纹的波峰能均匀地坐入级配砂砾垫层并紧密填满于

波谷中。

4.3.4 开口结构波纹钢板拱的钢筋混凝土基础、拱座、底板等防

水混凝土材料、钢筋、防水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

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有关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

4.3.5 开口结构波纹钢板拱的钢筋混凝土基础、拱座、底板的施

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其他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建筑地基基础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和《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的有关规定。

4.4 质量检查验收

4.4.1 基坑（槽）开挖、边坡工程、地下水控制、土石方工程、

地基工程、特殊土地基基础工程、基坑（槽）边坡支护等的施工质

量及验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GB 50025、

《盐渍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942 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

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的

有关规定和相关波纹钢综合管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4.4.2 混凝土基础、拱座、底板的施工质量检查，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和《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4.4.3 混凝土基础、拱座、底板防水施工及质量检查，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的有关规定。

4.4.4 量检查验收，应符合本章的相关规定和相关波纹钢管廊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同步做好质量记录。地基换填处理质

量应符合表 4.4.4-1 的规定，砂砾垫层应符合表 4.4.4-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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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1 地基换填处理质量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地基承载力（kPa） 不小于设计值

压实系数 ≥0.95（≥0.97）

纵断高程（mm） ±15

轴线偏位（mm） 10

宽度（mm） 0、+100

注：括号内数值为岩石地基过渡到可压缩土壤地基段的换填压实系数。

表 4.4.4-2 砂砾垫层检查项目及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宽度（mm） 0、+50

厚度（mm） ±10

平整度（mm） 10

纵断高程（mm） ±15

轴线偏位（mm） 10

最大粒径（mm） ≤50

粉黏粒含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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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纹钢安装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波纹钢综合管廊结构安装施工前，应根据结构类型、特点

和施工条件，结合防腐、防水（防渗）、防火、管线支架安装、波

纹钢与混凝土衔接等，确定安装施工工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5.1.2 波纹钢结构安装施工前，应核对上道工序是否满足安装施

工要求。应对基坑（槽）、地基、波纹钢管（闭口）结构的垫层和

波纹钢板拱（开口）结构廊体的混凝土基础、拱座、底板等工程按

隐蔽工程验收程序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并

作详细记录，同时留存图像资料。

5.1.3 对波纹钢管廊施工所需的工具、器具、辅助材料等，应匹

配、数量应满足施工要求，且应满足安装技术条件要求。

5.1.4 除螺栓孔、逃生孔、通风孔等设计的孔（口）外，不得在

波纹钢管（板）上任意开孔或扩孔。

5.1.5 不合格、变形、损坏的材料（产品）和构配件，严禁使用。

5.1.6 波纹钢管廊施工过程中，应对重要工序和关键部位加强质

量检查，并作详细记录，同时留存图像资料。

5.2 材料(产品)及构配件

5.2.1 波纹钢管（板）、连接件（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法兰、管

箍、槽钢等）、防渗密封等主要材料及构配件，应符合设计施工图

的要求。当设计施工图对材料（产品）、构配件未作规定时，以本

规范为准。

5.2.2 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的几何尺寸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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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波形参数、螺栓孔、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的几何尺寸、波形参数及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

2 波纹钢板件搭接连接的螺栓孔的孔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2.2-2的规定，螺栓孔的孔距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2.2-3的规定。

表 5.2.2-1 波纹钢管（板）几何尺寸、波纹参数及允许偏差

项目 波形参数（mm） 单位 允许偏差

波 距
75×25或 76.2×25.4、

200×55、400×150
mm ±3

波高或波深

75×25 或 76.2×25.4 mm -1～+3

200×55 mm -2～+3

400×150 mm ±3

波纹钢管直径
75×25或 76.2×25.4、

200×55、400×150
mm

�≤1 000，±30

�＞1 000，±20

波纹钢管

管节长度

75×25或 76.2×25.4、

200×55
% ±2

波纹钢板件

长度

200×55 mm ±25

400×150 mm ±30

波纹钢板件

宽度

200×55 mm ±10

400×150 mm ±15

波纹钢管（板）

壁厚

75×25或 76.2×25.4、

200×55、400×150
mm 不小于设计值

波纹钢管端头管

箍间搭接长度

75×25 mm ≥ 225

76.2×25.4 mm ≥ 228

注:� 为波纹钢管直径，以 mm 计。

表 5.2.2-2 波纹钢板件螺栓连接的标准孔型尺寸

螺栓公称直径 M12 M16 M20 M22 M24

标准圆孔直径（mm） 13.5 17.5 22 24 26

孔径允许偏差（mm） +0.43 ＋0.43 ＋0.52 ＋0.52 ＋0.52

注：拼装波纹钢管（拱）采用承压型连接，螺栓孔径不应大于螺栓公称

直径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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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3 波纹钢板件孔距允许偏差

波纹钢板件端头、板侧任意两孔

中心间距（mm）

孔距范围≤500 ±1.0

孔距范围＞500 ±1.5

波纹钢板件边孔中心至板边缘距离（mm） ±1.5

3 高强度螺栓用钢垫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箍连接、法兰连接的螺栓钢垫圈采用平面钢垫圈；

2） 波纹钢板件拼装管（拱）的板件搭接连接螺栓钢垫圈采

用凸凹面（一面是平面、一面是凸面或凹面）钢垫圈，

钢垫圈的凸凹面半径应与波纹钢板件的波纹半径一致；

3） 钢垫圈宜采用 35 HRC～45 HRC（洛氏硬度）性能等级,

与高强度螺栓配套使用；

4） 钢垫圈的孔径应与高强度螺栓相匹配、并与被连接件

孔径一致，厚度及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5.2.3-2 的规定。

表 5.2.3-1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组合及扭矩系数

组合 螺栓 螺母 钢垫圈 螺栓扭矩系数

1 8.8 S 8 H 35 HRC～45 HRC
0.110～0.150

2 10.9 S 10 H 35 HRC～45 HRC

注：1.组合1、组合2 各分别组合配套使用，不得混合配套使用。

2.扭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第 B.0.4 条方法检查。

垫圈配套组成，连接副组合及扭矩系数应符合表 5.2.3-1规定。

  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组合，由一个螺栓、一个螺母和两个钢

件》GB/T 1231 和《冷弯波纹钢管》GB/T 34567 的有关规定；

家标准《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

  1 高强度螺栓、螺母、垫圈的质量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

板件搭接连接用高强度螺栓、螺母、钢垫圈，应符合下列规定：

5.2.3 波纹钢管的管箍连接、分节段波纹钢管法兰连接、波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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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2 钢垫圈最小厚度及尺寸

连接形式

拼装管（拱）连接
管箍

连接

法兰

连接200mm×55mm

波形

400mm×150mm

波形

凸面边最小厚度

（mm）
3.9

不小于波纹钢

板件壁厚
— —

凹面最小厚度

（mm）
4.5

不小于波纹钢

板件壁厚
— —

平面钢垫圈厚度

（mm）
— — ≥8 ≥8

钢垫圈尺寸

（mm）

不小于

40×40

不小于

48×55

不小于

螺帽

不小于

螺帽

5.2.4 分节整装环形波纹钢管连接法兰角钢的规格尺寸及允许偏

差、配套螺栓规格，应符合表 5.2.4 的规定。

表 5.2.4 法兰尺寸及螺栓孔允许偏差

注：1.法兰螺栓孔的孔径应符合表 5.2.2-2 的规定。

2.法兰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符合表 5.2.3-1 的规定。

5.2.5 螺旋波纹钢管连接的管箍波形应与被连接管体端头连接段

的波形一致，管箍内径应与被连接的波纹钢管外径一致，管箍波纹

参数（波距、波高或波深）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管箍尺寸、

段式、螺栓连接及螺栓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箍尺寸、管箍段式、配套螺栓规格及数量，应分别符合

表 5.2.5-1 和表 5.2.5-2 的规定；

2 管箍上螺栓连接的焊接件螺栓孔数应为 3 个，螺栓孔的孔

距应与管箍的波距一致、孔径应不大于螺栓公称直径 2 mm。

波纹钢管

直径（mm）

法兰尺寸或允许偏差（mm） 高强度螺栓

规格

法兰螺栓

孔距（mm）边宽度 边厚度

＜ 1 000 ±1.2 ±0.6 M12 不大于157

（弧长）≥ 1 000 ±1.2 ±0.6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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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1 管箍尺寸

波形参数

（mm）

管箍宽度

（mm）

管箍壁厚

（mm）

螺栓连接

焊接件长度

（mm）

焊接件

边厚

（mm）

75×25
≥450

（≥6个波距）

不小于

管体壁厚

≥300

（≥4个波距）
±0.5

76.2×25.4
≥456

（≥6个波距）

不小于

管体壁厚

≥305

（≥4个波距）
±0.5

表 5.2.5-2

波形参数

（mm）

高强度螺栓规格 管箍连接形式

管直径（mm） 螺栓规格 管直径（mm） 管箍段式螺栓数

75×25

≤1400 M12 800～1600 二段式、6个螺栓

＞1400 M16
1400～1600 二段式、6个螺栓

＞1 600 三段式、9个螺栓

76.2×25.4

≤1400 M12 800～1600 二段式、6个螺栓

＞1400 M16
1400～1600 二段式、6个螺栓

＞1600 三段式、9个螺栓

5.2.6 开口结构波纹钢板拱的拱脚与拱座连接的不等边槽钢、锚

筋(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波纹钢板拱的拱脚与拱座连接的槽钢宜采用不等边槽钢标

准尺寸、连接高强度螺栓规格，应符合表 5.2.6 的规定，力学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GB/T 6725 的有关

规定；

2 不等边槽钢底部焊接连接预埋与钢筋混凝土拱座的锚筋

（带肋钢筋），其直径应不小于 20 mm、直线段（不包括弯头）长

度不小于 250 mm。锚筋（钢筋）的力学性能《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的有关规定。

管箍螺栓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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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不等边槽钢尺寸及连接螺栓规格

波纹

钢板

波形

（mm）

尺寸（mm） 槽钢长

边螺栓

孔距

（mm）

螺栓规格

及孔径

（mm）
边厚

t
底宽

H

内净

宽

h

长边

高度

B

短边

高度

b

200×55 6±1
90～

124

80～

110
≥166 ≥40 200±3 M20+2.52

400×150 8±1
204～

238

190～

220
≥208 ≥40 400±5

M22+2.52

M24+2.52

5.2.7 波纹钢管（板）和金属连接件等构件镀锌防腐，应符合表

5.2.7 的规定。

表 5.2.7 波纹钢及金属连接件等镀锌防腐厚度及质量

项 目 镀锌层厚度及质量要求

单面镀锌附着量
环形波纹钢管，波纹钢板件、法兰盘的镀锌层平均厚度

≥84 �m，最小厚度≥62 �m

单面镀锌附着量

螺旋波纹钢管、管箍（焊接件）镀锌层平均厚度≥42 �m，

最小厚度≥32 �m
螺栓、螺母、钢垫圈、槽钢的镀锌层平均厚度≥50 �m，

最小厚度≥36 �m

外观质量
镀锌层应均匀完整、颜色一致，无漏镀缺陷，表面平整

光滑，无流挂、滴瘤或结块、损伤、裂纹、孔洞等现象

5.2.8 用于波纹钢管、槽钢及其他连接件等的焊接材料，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焊条、焊丝、焊剂等焊接材料与被焊接构件（母材）的匹

配（适应）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技术规范》

GB 50661 的有关规定；

2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用的焊丝、焊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熔化焊用钢丝》GB/T 14957 的规定；

3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用的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气

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GB/T 81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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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工焊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

晶粒钢焊条》GB/T 5117 或《热强钢焊条》GB/T 5118 的规定；

5 当 Q235 钢和 Q355 钢相焊接时，宜采用与 Q235 钢相适

应的焊条或焊丝。

5.2.9 波纹钢管的管体及法兰焊接、波纹钢管通风口及逃生口焊

接、管箍螺栓连接件焊接、波纹钢管（拱）壁连接支架（吊架）的

螺栓连接件焊接等的焊缝工艺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结构焊接规

范》GB 50661 的有关规定。焊缝内部缺陷和外观质量按设计要求

的一级、二级焊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波纹钢管体及法兰焊接、管箍焊接、波纹钢管（拱）壁连

接支架（吊架）的螺栓连接件焊接等焊缝的内部缺陷检查应采用超

声波探伤检测。采用超声波检测时，超声波检测设备、工艺要求及

缺陷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有

关规定。当不能采用超声波探伤或对超声波检测结果有异议时，可

采用射线检测验证，射线检测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焊缝无损

检测 射线检测 第 1 部分：X和伽玛射线的胶片技术》GB/T 3323.1

或《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 2 部分：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 X

和伽玛射线技术》GB/T 3323.2 的规定。一级、二级焊缝质量等级

应符合表 5.2.9 的规定；

表 5.2.9 一级、二级焊缝质量等级

项 目 超声波探伤 射线探伤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缺陷评定等级 Ⅱ Ⅲ Ⅱ Ⅲ

检验等级 B级 B级 B级 B级

2 工厂制作焊缝长度小于等于 1000 mm 时,每条焊缝为 1 处

进行探伤检测；长度大于 1000 mm 时,将其划分为每 300 mm 为 1

处进行探伤检测。现场安装焊缝每条焊缝为 1 处进行探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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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查除设计指定焊缝外应采用随机取样方式取样；

3 设计要求的一级、二级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4 抽样检查的焊缝数如不合格率小于 2 %时，该批验收应定

为合格；不合格率大于 5 %时，该批验收应定为不合格；不合格率

为 2 %～5 %时，应加倍抽检，且必须在原不合格部位两侧的焊缝

延长线各增加一处，如在所有抽检焊缝中不合格率不大于 3 %时，

该批验收应定为合格，大于 3 %时，该批验收应定为不合格。当批

量验收不合格时，应对该批余下焊缝的全数进行检查。当检查出一

处裂纹缺陷时，应加倍抽查，如在加倍抽检焊缝中未检查出其它裂

纹缺陷时，该批验收应定为合格，当检查出多处裂纹缺陷或加倍抽

查又发现裂纹缺陷时，应对该批余下焊缝的全数进行检查。

5.2.10 波纹钢管端头法兰与法兰对接连接接缝、波纹钢板件搭

接连接接缝、管箍与波纹钢管之间接缝连接用防水、防渗密封材料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缝防水密封材料应具有弹性、不透水性、耐腐蚀、耐高

温、耐老化等性能。低温环境下应具有良好的抗冻性、耐寒性能；

2 接缝和螺栓防水密封材料，宜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垫、遇水

膨胀橡胶密封垫等，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

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有关规定；

3 高强度螺栓的螺帽防松动和防渗、法兰连接外圈凹缝处理，

宜采用双组分聚硫密封胶，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聚硫建筑

密封胶》JC/T 483 的有关规定；

4 采用其它防水密封材料时，其材料性能应符合相关现行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应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采用；

5 整装波纹钢管分节段的法兰连接防渗密封垫的宽度宜小于

法兰宽度 3 mm～5 mm（外圈凹进、内圈与法兰齐平）、长度应为法

兰弧段周长闭合、厚度宜为 3 mm～5 mm，密封垫的螺栓孔孔径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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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螺栓直径 1 mm～2 mm。钢垫圈与法兰之间的防渗密封垫厚

度不应小于 3 mm、尺寸应不小于钢垫圈尺寸；

6 整装波纹钢管分节段的管箍连接防渗密封垫宽度应不小于

管箍宽度、长度应为管体外周长闭合、厚度宜为 3 mm～5 mm；

7 波纹钢板件拼装管（拱）搭接连接的防渗密封垫的宽度应

不小于波纹钢板件搭接宽度、长度应不小于搭接缝长度、厚度应不

小于 3 mm。高强度螺栓的钢垫圈与波纹钢板件之间防渗密封垫的

厚度不应小于 3mm、尺寸应不小于钢垫圈尺寸、螺栓孔孔径宜小于

或等于螺栓直径 1 mm～2 mm。

5.2.11 各种材料（产品）、构配件等，在运输、分类标识存放过

程及使用过程中，应采取防水、防潮、防油污和防止碰撞、变形、

破坏、划伤（痕）、腐蚀性化学物品侵蚀等保护措施。

5.3 波纹钢安装施工

5.3.1 波纹钢廊体结构的安装施工可采用汽车吊、龙门吊支架、

倒链、电焊机等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应匹配、数量满足施工进度需

求，机械设备的功率、技术性能应满足安装精度、最大荷载、作业

条件和安全生产要求。机械设备使用前应全面检查符合要求条件后

确认使用。

5.3.2 波纹钢廊体结构安装施工前，按本规范第 5.1.2 条的规定

对地基、基础等检查验收合格，并应进行准确的测量放线，并应设

置安装定位标志。

5.3.3 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安装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为使闭口结构（圆管形、管拱形）两侧底部楔形部位达到

压实成型的目的，可根据施工条件或方便操作等因素，可在合格的

地基上进行底部的结构性回填层上采用开槽法铺设砂砾垫层安装

波纹钢管，见图5.3.3（a）；也可直接在合格的平面地基上铺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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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垫层安装波纹钢管，见图5.3.3（b），并符合以下要求：

（a）开槽法安装 （b）平面地基上安装

图 5.3.3 波纹钢管廊体安装于地基上示意图

1—波纹钢管；2—砂砾垫层；3—管侧楔形部位结构性回填；4—地基

1） 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开槽法安装的底部结构性回填应

符合本规范第8.3条的相关规定，结构性回填至波纹钢

管直径的0.3～0.35 倍高度（厚度）时，按波纹钢管直

径确定开槽宽度，槽的最大深度（波纹钢管廊中轴线处）

应至地基表面上，槽的弧形应与波纹钢管弧形一致。在

弧形槽内按本规范第4.3.3条的相关规定铺设砂砾垫层，

将波纹钢管安装于垫层上，并能使砂砾垫层料填充挤密

于波纹钢管的波谷内；

2） 平面地基上按本规范第4.3.3条的有关规定铺设砂砾垫

层，将波纹钢管安装于垫层上，并能使砂砾垫层料填充

挤密于波纹钢管的波谷内。波纹钢管两侧楔形部位的结

构性回填应符合本规范第8.3 条的相关规定；

3）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底部与砂砾垫层接触部位，应按

本规范第6.3条的相关规定预先做好现场防腐层和隔离

层后再安装。

2 波纹钢管现场焊接连接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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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形波纹钢管分节段现场对接焊接连接，最大连接长度

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要求，且不应大于 100m。焊接工

艺评定、焊接工艺、焊接质量控制、焊接补强与加固等，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

有关规定，焊缝外观质量及内部缺陷应符合本规范第

5.2.9 条的规定；

2） 表面气孔、夹渣、焊瘤等缺陷和焊接不合格的焊缝应返

修，同一部位的焊缝返修次数不得超过 3次。对焊接合

格的部位应进行补喷防腐锌层处理，补喷锌层厚度不应

小于本规范第 5.2.7 条的规定。

3 波纹钢管法兰连接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环形波纹钢管法兰连接长度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要求，

且不应大于100 m；

2） 法兰盘对合面之间和高强度螺栓钢垫圈与法兰盘之间，

应按本规范第5.3.6条的规定衬垫防渗密封垫；

3） 法兰盘对合安装高强度螺栓，按本规范第 5.3.5 条的

规定安装及施拧高强度螺栓。

4 螺旋波纹钢管管箍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体端头连接段与管箍之间均应按本规范第 5.3.6 条

的规定衬垫防渗密封垫；

2） 管体端头紧密对合后，将防渗密封垫和管箍严密紧扣

于管体端头对合处防渗密封垫上。管体端头的对合缝

应位于管箍中间（管箍宽度的1/2处），使管体两个

端头分别不少于3个波峰扣入管箍的波谷内；

3） 管箍扣合严密后，对合焊接件上安装3个高强度螺栓，

按本规范第5.3.5 条的规定安装及施拧高强度螺栓。

5.3.4 波纹钢板件拼装圆管形、管拱形（马蹄形）闭口结构和波

纹钢板件拼装拱形开口结构的安装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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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纹钢管（拱）拼装安装时，应按照设计施工图和波纹钢

板件生产厂家提供的板件编号标识图对应安装部位定位安装，确保

波纹钢管（拱）半径和波纹钢板件的曲率（弧度）一致。

2 波纹钢管（拱）的拼装应遵循以下顺序要求：

1） 从管廊节点处（工作井）的的一端向另一端节点处（工

作井）延伸拼装安装；

2） 波纹钢管闭口结构，先拼装管底波纹钢板件、再拼装管

侧向管顶拼装连接，从管底到管顶呈台阶式拼装；

3） 波纹钢板拱开口结构，先将波纹钢板拱脚安装连接于不

等边槽钢内、再拼装拱两侧向拱顶拼装连接，从拱脚到

拱顶呈台阶式流水化拼装；

4） 波纹钢板件搭接的外侧端头不得迎渗水头安装。

3 波纹钢板件搭接安装应对环缝错缝连接，使环缝与纵缝呈

“T”形缝，错缝搭接处不得重叠四层及以上的波纹钢板件；

4 波纹钢管（拱）拼装连接均应为高强度螺栓连接，不得采

用焊接连接；

5 所有波纹钢板件连接搭接缝之间、螺栓钢垫圈与波纹钢板

件之间，均匀按本规范第5.3.6条的规定衬垫防渗密封垫；

6 高强度螺栓安装及施拧应符合本规范第5.3.5条的规定；

7 波纹钢管（拱）安装过程中，通常以脚手架或临时支撑装

置等方法来维持螺栓终拧前管（拱）的设计截面形状。每一环波纹

钢板管（拱）安装完成后，应在分离脚手架或临时支撑条件下测定

一次截面形状，达到设计截面形状再继续拼装下一环管（拱），否

则应及时调整。每一环管（拱）的波纹钢板件拼装合拢时，测定截

面形状采用定位拉杆固定，调整预紧螺栓，拼装顶部波纹钢板件；

8 拼装波纹钢管（拱）安装的每一环板件（以一件波纹钢板

件宽连接成的每一环管拱）拼装螺栓初拧完成，应对每一环管（拱）

进行安装质量检查，发现不合格时及时调整校正。螺栓终拧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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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每一环管（拱）重复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要求时，应拧开螺

栓校正截面形状后重新安装。拼装波纹钢管（拱）安装有脚手架或

临时支撑时，在每一环管（拱）进行安装质量检查时，应使管（拱）

与脚手架或临时支撑分离，不得带支撑检查。

5.3.5 高强度螺栓安装及施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强度螺栓安装过程中，不得使用螺纹损失及沾染赃物的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不得利用高强度螺栓兼作临时固定螺栓。

2 所有高强度螺栓均应对每个螺栓安装2个钢垫圈，不得漏装。

拼装波纹钢管（拱）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钢垫圈凸面朝向波谷内的防

渗密封垫上、钢垫圈的凹面朝向波峰上的防渗密封垫上、钢垫圈的

平面与螺杆两端的螺帽和螺母接触套装与螺杆上。不得将钢垫圈的

凸凹面错误安装；

3 拼装波纹钢管（拱）连接的高强度螺栓，均应从波纹钢管

（拱）内侧向外侧穿入，螺母均应位于波纹钢管（拱）外侧；

4 安装高强度螺栓时，螺栓应能自由穿入波纹钢板件、法兰

盘、管箍和防渗密封垫的螺栓孔，不得强行穿入螺栓。若螺栓不能

自由穿入时，严禁强行将螺栓打入螺栓孔而损伤螺纹，不得在波纹

钢板件、法兰盘、管箍的任何部位重新钻孔，不得采用气割扩孔，

可采用铰刀修整螺栓孔或钢锉刀微扩孔，修（扩）孔数量不得超过

改节点螺栓数的25 %，修（扩）孔后的孔径不得超过螺栓公称直径

的1.2 倍，否则应更换螺栓孔符合要求的被连接件重新安装；

5 高强度螺栓施拧用的扭矩扳手在使用前应进行校正，其扭

矩相对误差不得大于±5 %；检查校正用的扭矩扳手，其扭矩相对

误差不得大于±3 %；

6 高强度螺栓施拧应采用合理的施拧顺序，螺栓每拧一遍时，

边拧边对拧过的螺母涂画每拧一遍相同的颜色标记，以区分初拧和

终拧。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初拧、终拧应在24 h内完成；

7 一道法兰、一个管箍、一环波纹钢管（拱）的高强度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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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拧应全数初拧（复拧）一遍后，对波纹钢管（拱）安装精度（截

面形状）检测并调整，然后再全数进行终拧，不得漏拧、一次性拧

紧和超拧扭矩值。波纹钢管法兰和管箍连接高强度螺栓施拧扭矩值

应符合表5.3.5-1 的规定，拼装波纹钢管（拱）板件连接高强度螺

栓施拧扭矩值应符合表5.3.5-2 的规定；

表 5.3.5-1 法兰连接和管箍连接高强度螺栓施拧扭矩值

法兰连接波纹钢管直径（mm） ＜1 000 ≥1 000

管箍连接波纹钢管直径（mm） ≤ 1 400 ＞1 400

高强度螺栓规格 M12 M16

高强度螺栓性能等级 8.8 S 10.9 S 8.8 S 10.9 S

螺栓施拧

扭矩值（N•m）

初拧 40～60 50～80
110～

150

135～

180

终拧 70～90 80～110
160～

220

195～

260

表 5.3.5-2 拼装波纹钢管（拱）连接高强度螺栓施拧扭矩值

高强度螺栓规格 M20 M22 M24

高强度螺栓

性能等级
8.8 S 10.9 S 8.8S 10.9S 8.8 S 10.9 S

螺栓施拧

扭矩值

（N•m）

初拧
230～

280

280～

340

300～

360

380～

460

380～

470

490～

600

终拧
330～

400

390～

490

420～

520

540～

660

550～

670

700～

860

8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完成1 h后、24 h内应进行终拧扭矩

检查。扭矩检查时，先在螺杆端面和螺母上画一直线，然后将螺母

拧松约60 °；再用检查用的扭矩扳手重新拧紧，使螺杆端面和螺

母上的两线重合，测得此时的扭矩在规定值范围内为合格；若发现

有不符合规定或终拧后的扭矩不合格时，应再扩大1 倍的检查数

量；若仍有不合格者，则整个连接节点的螺栓应重新施拧。超过扭

矩要求的螺栓必须更换，不得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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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波纹钢管法兰连接、管箍连接、波纹钢板件搭接连接，其

连接缝和螺栓均必须严密安装防渗密封垫、密封胶等进行防渗处理，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渗密封垫厚度应能有效填满连接缝之间所有的空隙，密

封垫长度应与缝长一致、宽度应符合规定要求；

2 防渗密封衬垫的螺栓孔应与被连接件的螺栓孔一致，密封

垫的螺栓孔准确对应于被连接件的螺栓孔，严禁在密封垫上开挖多

余螺栓孔或扩大螺栓孔；

3 防渗密封衬垫材料安装时应平整顺直，不得扭曲、变形、

缺边或损坏；

4 防渗密封垫安装前，均应对波纹钢管接头连接面（法兰连

接的法兰盘对合面、管箍连接的管体端头连接段外侧面和管箍内侧

面）和波纹钢板拱搭接连接面（波纹钢板件端头和侧边螺栓连接带）

清理干净，不得有灰尘或尘土、油污、水和其他附着物等污染物。

5 法兰连接防渗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法兰连接时，可采用液体胶将密封垫严密、平整、牢

固粘贴于一个法兰盘的接缝对合环面上，密封垫接头

采用液体胶连接。密封垫外圈应凹进法兰盘外圈5 mm

～10 mm、密封垫内圈应与法兰盘内圈齐平；

2） 密封垫粘贴安装合格后，两个法兰盘对合、螺栓孔对

齐。法兰盘对合时不得使粘贴的密封垫受损或破坏。

法兰盘对合完成随即安装并拧紧高强度螺栓；

3） 两个法兰连接缝之间密封垫外圈凹缝，清理干净后进

行二次密封防渗处理。采用双组分聚硫密封胶满缝严

密填塞于凹缝与法兰盘外圈平齐；

4） 法兰连接螺栓安装时，将每个螺栓的两个密封垫分别

安装于两个钢垫片与法兰盘之间，检查终拧合格后的

外露螺栓、螺帽、钢垫圈、防渗垫及周围缝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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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组分聚硫密封胶进行二次密封防渗处理。

6 管箍连接防渗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将防渗密封垫采用液体胶严密粘贴于管箍内侧，或在管

体端头对合后将防渗密封垫严密粘贴于管体端头连接

段外侧。防渗密封垫端头应搭接连接，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50 mm。管体端头的对合缝应位于防渗密封垫中间（密

封垫宽度的1/2 处）；

2） 管箍安装过程中，必须严格防止密封垫皱折、破损等；

3） 管箍螺栓经检查终拧合格后，应对螺栓、螺帽、钢垫圈

及周围缝隙，采用双组分聚硫密封胶进行二次密封防锈

蚀处理。

7 波纹钢板件拼装拱搭接连接防渗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用液体胶将密封垫严密、平整、牢固粘贴于波纹钢板

件四周边缘清理干净的搭接对合面处，波峰与波谷对合

之间缝隙较大时，可根据实际缝隙加贴不同厚度密封垫。

密封垫接头采用液体胶连接。位于拱内侧密封垫应与波

纹钢板件边缘齐平；

2） 密封垫粘贴安装合格后，波纹钢板件边缘搭接与密封垫

上对合螺栓孔，波纹钢板件搭接对合时不得使粘贴的密

封垫受损或破坏。波纹钢板件边缘搭接对合完成随即安

装高强度螺栓。安装高强度螺栓同时，应在凸面钢垫圈

与波纹钢板件（波谷上）之间和凹面钢垫圈与波纹钢板

件（波峰上）之间安装螺栓防渗密封垫（密封垫螺栓孔

套装于螺杆上），随即按初拧和终拧顺序拧紧螺栓；

3） 波纹钢管（拱）搭接连接的高强度螺栓终拧合格后，对

拱外侧外露螺栓、螺帽、钢垫圈、防渗垫及周围缝隙，

采用双组分聚硫密封胶进行二次密封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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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纹钢管廊内壁及法兰、波纹钢板拱螺栓连接缝和管箍

连接缝处，波纹钢管廊内非结露时的防渗漏标准为呈现

明显色泽变化的潮湿斑，在通风条件下潮湿斑可消失，

即蒸发量大于渗入量的状态。潮湿斑处用手触摸湿斑，

无水分浸润感觉;用吸墨纸或报纸贴附，纸不变颜色。

5.3.7 波纹钢管（拱）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规定值，其

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3.7 的规定。

表 5.3.7 波纹钢管（拱）安装质量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焊接连接、焊缝（级） 符合设计规定

补喷锌厚度（�m）
平均厚度≥ 84

最小厚度≥ 62

管（拱）轴线偏位（mm） 曲线段≤ 20、直线段≤ 30

管廊内底、拱顶面高程（mm） 曲线段±10、直线段±20

法兰、板拱、管箍螺栓连接扭矩值（N·m） 设计或计算值的±10 %

波纹钢管（拱）端头预埋混凝土中长度（mm） ≥设计值

管廊内径、跨径与矢高（%） ±1

连接相邻管（板）错台（mm） ≤ 5 （扣除壁厚）

管（拱）圆度（%） 垂直向 -1～2，水平向-2～1

管（拱）扭转、扭转角（º） ±1

通风口、

逃生口

坐标位置（mm） ≤50

尺寸或内径（%） ±3

注：管（拱）圆度偏差值为设计值（直径或半径）与测量值的差值除以

设计值。

5.4 质量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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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材料（产品）、构配件进场质量检查验收和施工过程中质

量检查验收，应符合本章的相关规定和相关波纹钢综合管廊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同步做好质量记录。

5.4.2 波纹钢结构安装施工的各种材料（产品）、构配件进场后、

使用或安装施工前，均应进行质量检查验收。未按规定进行质量检

查验收或不合格的，严禁使用。

5.4.3 波纹钢结构安装施工前，应对地基处理、砂砾垫层等隐蔽

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合格。未经质量检查验收或不合格的，不得进行

波纹钢结构安装施工。

5.4.4 波纹钢结构安装施工过程中，应对上道工序质量检查验收，

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安装施工。未经质量检查验收合格的工序

质量，严禁进行下道工序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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